赴山西省“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调查报告

国土资源部咨询研究中心　　土地咨询部
摘要：农村集体土地管理是土地问题中的一个难点和热点问题，其之所以能成为难点和热点，主要原因之一是产权制度还不够明晰。本报告是基于山西省的调研，认为当前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存在着不同程度上的缺失，集体土地使用权在实际上等同于承包权，集体土地登记执行情况差别较大，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突出。针对不同的问题本报告提出了相关建议。    
农村集体土地管理是近年来土地资源管理中尤其是土地征收、征用和使用权流转面临的一个热点和难点问题。其之所以能够成为难点和热点，主要原因之一是产权制度还不够明晰。可以说，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关系“十一五”规划的顺利实施，关系新农村建设战略任务的完成，关系保护资源基本国策的落实，关系农民切身利益的维护。    
按照中心统一部署，由侯海生、郭成城、高萍组成调研组，自2006年6月19日～6月23日，到山西太谷、永济进行调研，先后与山西省国土资源厅、晋中市国土资源局、太谷县政府、太谷县国土资源局、农工部、农业局经管站、乡（镇）村干部、运城市国土资源局、永济市政府、永济市国土资源局、农工部、农业局经管站等部门，及两地的乡（镇）村干部代表，重点座谈了解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及相关问题，研究土地行政管理的相关政策建议。现将调研情况简要报告如下：    
一、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法定代表不同程度缺失    

土地管理法第十条明确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经营、管理。    
在调研中我们了解到，山西省主要是围绕煤炭资源发展重化工业、生产初级产品，经济发展相对欠发达，乡镇企业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目前，各村基本上实行的“三套班子，一套人马”，即党支部、村委会、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职能实际是由村委会在行使。p    在两个市的调研中发现，大多数的土地是以村民小组为单位进行土地发包、土地调整等。村里掌管着大约5%的机动地，其它百分之95%的耕地都由村民小组管理，其中村民小组也有大约不超过10%的机动地。但是，村民小组没有法人地位。    
二、集体土地使用权在实际上等同于承包权    

参加座谈的乡（镇）、村干部普遍认为，土地承包权等同于使用权，市、县国土资源局也将土地承包合同等同于使用权证。    山西省于1994年开始第二轮家庭联产承包，并实行“三田制”，即（口粮田、责任田、机动田）。由于山西省耕地总量和人均占地相对较多，口粮田实际上是农民最可靠、最稳定、最有效的基本生活保障，因此，农村中除一些年青人到沿海一带打工外，多数年青人选择离家近的县、市打工，在农忙时回家务农，口粮田基本上由自己耕种。大部分农民自己也耕种责任田，只有部分家庭由于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考上大学的学生、进城定居的农民等将责任田转包。村民委员会掌握的村一级的机动田，实际上多数转为了建设用地，用于建设公共设施，或者建成厂房、小门市房等用于出租，以维持本村的各项建设支出。村民小组掌握的机动田，主要给被征地农民调剂耕地，部分耕地也转为了建设用地。    
由以上情况可见，农民是比较满意承包责任制的，最起码口粮田是他们最有效的社会保障。在征地时，失地农民除了希望得到更多的征地补偿费外，他们更强烈地希望能够再分到一块地，用以保证自己长期的生活。    
三、集体土地登记执行情况差别较大    

山西省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登记、发证率达到54%，所有权证发到村委会。部分市、县的使用权证发证率达到90%以上，个别县不发使用权证，视承包合同为使用权证。    
在土地确权登记时，永济市先后遇到了新增地的管理难题。    
黄河流经山西省，在永济等地，河水淤积出许多盐滩地，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淤积形成的大量盐滩地被改造成耕地。但由于有些年份发生洪水，这些耕地被淹没，之后再重新被开垦。这样就造成开垦者身份的不同，先是张村开垦，后是李村开垦，在确权登记时，两村就因盐滩地的权属发生矛盾，产生了集体土地界线不清的情况。部队、大型农场和政府机构也在开垦盐滩地，它们都与农民发生争议。    
四、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急需健全    

宪法明确了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并允许土地使用权的依法转让。但除了国有土地由国务院制定出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条例外，对农村集体所有制土地的使用权转让迄今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实际上，各种情况都存在。我们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是必然的趋势。目前，我们调研的两市中，农村土地流转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承包地转包。承包地的转包有利于农业生产的规模化。随着非农产业的发展，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区域流动，农民承包地也部分转包。但是由于非农就业机会相对较少，转包的比例不大，转包期限多为不确定，一般多为1年，转让期限为2－5年的也有一定比例。    
农村土地产权关系归属不明确、周期性的土地调整、征地及征地后村或组内的土地调整，是农户土地转包比例小、期限短而不稳定的主要因素。    
2.集体土地征为国有土地。土地征用是农村集体土地转化为国有土地的唯一途径。    
3.集体土地以入股方式转让使用权。国家鼓励集体经济组织以联营、入股的方式转让土地使用权。在我们调研中发现山西省以这种方式运作的企业不多，而且这些企业在土地方面与农民的矛盾、纠纷也颇多。究其原因，一方面以土地入股方式动作的企业，一般都要安置当地劳动力，在实际操作中，企业安置不了这些劳动力，原因是被征地劳动力素质不高，不适合技术性强的工作，而非技术性的工作岗位又不多。在这种情况下，多数农民得不到安置，没有工作，就意味着他们在失去土地后，生活将失去保障。另一方面，要从企业经营状况来分析，第一种情况：企业经营状况很好，农民每年可以拿到企业的分红。有的农民认为应该在企业营利状况好的情况下，将股份兑现给大家，然后，村民之间或者是村民与企业间进行股份转让。由于土地所占的股份比率在50%左右，企业对村民的这种要求在经济上感到无能为力，他们拿不出那么多钱与村民兑现。第二种情况：企业经营状况不好，农民年终拿不到红利或红利非常少。由于多数农民不在企业任职，他们认为企业这种经营状况会损害他们的利益，所以他们要求马上兑现股份。第三种情况：企业破产，农民拿不到红利，甚至失去土地，这就给农民造成一种心理恐惧，他们的将一无所有。    以上情况说明，土地作价入股的方式风险性很大，由于这种方式的不安全性、不稳定性，农民更愿意直接拿到土地补偿费或租金。    
4.宅基地。法律规定宅基地不能上市流转。参加座谈的同志们反映，虽然政策上不允许宅基地流转，但宅基地流转这种现象确实存在。    
（1）村内买卖。卖方要提供不再批地的保证书，土地部门方给予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2）变相转让，如甲方得到宅基地后，乙方建设。    
（3）城郊农村在新农村建设中，开发了一些房地产，这些房子是作为宅基地置换给本村村民的，但是村里却将部分房屋卖给城市居民。土地部门对这种情况只能是在尊重事实的前提下，让村里补办征地手续。    
（4）城市规划范围内的城郊农村，集体土地被分批次全部征用，但是还有部分宅基地没有被征用，这就造成了城中村现象，这部分宅基地只有在农民买卖房屋时，才会补交相关税费将宅基地转为国有土地，但有些人干脆不办手续转让，以避开税费，造成管理盲目。    
五、建议   

 1.从法律上明确规定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人。这里的明确是指把所有权人进行具体的界定，虽然各地情况差别较大，作出普遍适用的、明确具体的界定难度很大，但确实有必要。据了解“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这一比较原则的概念在实际上造成法定所有权人的普遍缺失。    
2.从法规或政策上明确集体土地使用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关系。使用权与承包权的内涵是不同的，但在实际工作中集体土地使用权与土地承包经营权仅仅是一个名词问题，本质并无区别。    
3.加强农村集体土地产权登记，制定合法、合理、合情的政策措施，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4.强化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耕地保护的法律权威，弱化甚至取消行政审批，把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落到实处。    
5.加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制度研究，建立健全流转政策法规体系，促进以公平交易。    
6.规范和完善农村宅基地管理。    
7.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研究是一项艰巨的历史性任务，需要有长期的详细的研究计划和方案。建议部联合其他相关部门，如农业、社科等将此问题安排为长期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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